附件一：

人员类型认定标准

	人员类型
	认定标准
	应缴

保费
	特殊说明

	重度残疾

人员
	经残疾人联合会认定，残疾等级标准为一级和二级的残疾人员。认定凭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不需缴费政府补贴


	属于重度残疾、享受低保待遇和特殊困难家庭（含享受国家助学贷款）范围的学生，个人不缴费，由政府全额补助参保。

学生在就读期间，享受低保待遇或特困救助待遇的身份发生变化的，以参保缴费时核定的身份为准。

   参保缴费期内未能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手续的学生，在入学一年内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可办理社会保险费退费。

	低保待遇

人员
	经天津市民政部门认定的，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员。认定凭证为《天津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及街、镇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证明。外地低保人员可依据当地乡镇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开具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困难家庭
人员
	经天津市民政部门认定，享受特困救助的困难家庭人员。认定凭证《天津市城乡居民特困救助卡》及街、镇出具的享受特困救助家庭成员证明。外地困难家庭依据当地乡镇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开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助学贷款

人员
	享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等院校学生，认定凭证为学生本人签订的《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今年国家助学贷款还未面签，拟贷款学生可凭困难证明以困难家庭人员身份参保）
同时包含外地生源地贷款学生，认定的凭证为学生本人当年签订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借款合同》。
	
	

	一般人员
	非以上特殊体的学生群
	100元/生/年
	


